
第六节 宪法解释（一） 

•  一、宪法解释的概念 
•         宪法解释是指宪法解释机关根据宪法的基本精
神和基本原则对宪法规定的含义、界限及其相互关
系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 

•        宪法解释既是使宪法规范适应社会实际的一种
方法，也是保障宪法实施的一种手段和措施。 

•        宪法解释机关与违宪审查机关在各国通常是同
一的，但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却有着不同的含义。        

•         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都是使原有的宪法规范与
社会实际保持一致，并能够调整社会生活的方法。 



第六节 宪法解释（二）

• 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
•        宪法解释是在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没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 
•       宪法修改是在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发生冲突并表现为宪法规范落后于社会实际
的情况下进行的。 

•        因宪法解释所引起的社会震动要远远小于宪法修改，“宪法解释优先适用，只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宪法修改的方式”是各国在区分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时的
基本原则。 



第六节 宪法解释（三）

•                       宪法解释的作用
 宪法解释机关通过宪法解释
         1.以阐明宪法的基本精神
         2.明确宪法规定的确切含义
         3.弥补宪法规定的遗漏，可以起到使宪法规范适应社会发展
         4.保障宪法权威并维持统一的宪法秩序
         5.及为判断宪法行为是否合宪提供标准等作用。



第六节 宪法解释（四）

• 二、宪法解释机关和宪法解释体制
          世界上主要有以下三类宪法解释机关和宪法解释体制: 
   1.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解释宪法。 
   2.由普通法院解释宪法。 
   3.由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解释宪法。 



第六节 宪法解释（五）

•  三、宪法解释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宪法解释作以下几种分类: 

     1.依宪法解释的效力，分为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 
     2.依宪法解释的目的，分为合宪解释、违宪解释和补
充解释。 

     3.依宪法解释的方法，分为语法解释、逻辑解释、系
统解释和历史解释。 

     4.依宪法解释的尺度，分为字面解释、限制解释、扩
充解释。 



第六节 宪法解释（六）

•  四、宪法解释的原则      
          各国的宪法解释机关在解释宪法时，通常遵循以下原则: 
   1.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 
   2.符合制宪的根本目的 
   3.与宪法的整体内容相协调
   4.与社会实际相适应，并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 



第六节 宪法解释（七）

•  五、我国的宪法解释 
•        对于全国人大有无宪法解释权的问题，宪法学界存在争议，分为肯定说和否
定说。 

•        在我国现行宪法解释制度下，仍然存在某些有待改进之处。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

•         一是全国人大应当制定专门的规定，确定宪法解释的基本程序和名称。
•        二是重视宪法解释的必要性。 



第六节 宪法解释（八）

•  五、我国的宪法解释 
• 全国人大拥有宪法解释权是毫无疑义的:
• （1）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决定了全国人大的性质是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

• （2）正因为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所以其不仅具有最高性，还具有全权性。

• （3）从各国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看，凡是行使宪法
监督权的机关都同时拥有宪法解释权。 

• （4）宪法第62条第11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
者撤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其中当然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进行的不适当的
解释。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一）

•  一、违宪审查概述 
• （一）违宪与违宪审查 
•  1.违宪的概念      违宪是指违反宪法，包括违反宪法
的规定、原则和精神，就宪法文本而言，包括违反
宪法的序言、正文和附则。

         违宪只存在于具有根本法意义上的宪法的国家，
在柔性宪法的国家，宪法不具有高于法律的效力，
因此，并不存在违宪问题。 

         违宪与违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宪法学所研究的违宪是指直接违反宪法的情形 。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二）

•  违宪与违法的主要区别 
• （1）性质不同。
       违宪是违反宪法，违法是违反法律。 
• （2）主体不同 
• （3）审查主体不同
• （4）制裁不同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三）

•  一、违宪审查概述 
• （一）违宪与违宪审查
• 2.违宪审查的概念      
          违宪审查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依据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对宪法行为是否符合宪法
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制度。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四）

• 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内涵包括: 
         第一，违宪审查通常只能由宪法明确规定的特定国家机关进行。 
        第二，违宪审查具有特定的程序和方式。 
        第三，违宪审查的对象是宪法行为。 
        第四，违宪审查机关作违宪判断或者合宪判断。 
        第五，违宪审查机关如果认为构成违宪则进行处理，即进行宪法制裁。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五）

• 违宪审查与宪法保障 
•        宪法保障制度即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是与宪
法实施相联系的、在含义上最为广泛的一个概念。
它在内容上包括了一切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主
要有: 
（1）政治制度方面的保障措施 
（2）经济制度方面的保障措施 
（3）思想意识方面的保障措施 
（4）抵抗权 
（5）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措施 

• 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保障制度的一个方面。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六）

• 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 
• 在我国，宪法监督具有两种含义: 
一是作为制度形态和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监督，这一意义上的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的含
义相同; 

二是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宪法监督，这一意义上的宪法监督并不具有严格的制度形态。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七）

• 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 
•         司法审查是指由普通司法机关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的审查，包括对
公权力的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

•        宪法学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是指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行
为的合宪性审查。

•        司法审查制度仅为违宪审查制度中的一种类型。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八）

• 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 
• 两者之间存在两个方面的联系与区别: 
1）      在大陆法系国家，由宪法法院进行的宪法诉讼，
其功能之一是进行违宪审查，除此之外，宪法诉讼
还解决其他宪法争议; 

2）      在违宪审查中，有些国家由普通法院（如美国）
或者特设机关（如德国的宪法法院）通过诉讼的方
式审查法律、法规或者行政命令等是否违反宪法，
通常把这种方式称为“宪法诉讼”。 

•         在这一意义上，宪法诉讼是违宪审查中的一种
具体的审查方式，其与违宪审查也并不是相等同的
概念。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九）

• 一、违宪审查概述
 （二）违宪审查的起源 
     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 :
      1.起源于英国 
      2.起源于法国 
      3.起源于美国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近现代的违宪审查制度起源
于美国。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

•  马歇尔的判决书中两个关键性的论点: 
• 第一，宪法是最高法，高于任何国会通过的法令。
因此，法院不能执行任何国会通过的不符合宪法
的法律（即所谓“违宪”）。 

• 第二，法院享有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威，国会和总
统当然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最后的和权威的解释
而且宣布国会和总统的解释无效呢? 

           宪法是法律，法官的职责就是执法。因此法官
在解释法律和宪法方面有最后发言权。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一）
•  （三）违宪审查的基本功能 
• 1.保证宪法的根本法地位 
         例如,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
         美国宪法 66 法第6条规定.
• 2.保证统一的宪法秩序 
         对宪法秩序的破坏，以法律为首。维护宪法秩序，
首当其冲是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 3.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保证了法律、法规等规范
性文件与宪法规定的一致性，当然也就保障了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另一方面，违宪审查也是保护少数人宪法权利和
自由的重要机制。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二）

• 二、现代违宪审查体制       
•        依进行违宪审查的主体及其审查方式，违宪审查体制大体可以分为最
高代表机关审查制、司法审查制、宪法法院审查制和宪法委员会审查制
四类。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三）

• （一）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 
•         是指由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立法机关审查宪法
行为是否违反宪法的制度。 

•        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
立法机关审查制，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为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审查制。

•        在其他违宪审查体制下，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
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        而在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下，违宪审查的对象
主要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而在于
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四）

• （二）司法审查制 
•        司法审查制是指由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
程中附带地就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
查的制度。

•         司法审查制度由美国自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
案创立，也以美国为代表。 

•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4个国家采用这一
制度。 

•       主要的有美国、日本、菲律宾、阿根廷、巴西、
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丹麦等。 

•        除日本外，其余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均为
英美法系国家。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五）

• 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主要根据是 :
 1）对立法机关不抱绝对信任的政治理念。 
 2）在多数决定原则下保护少数的政治理念。 
 3）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下法院制约其他国家机关的需要。
 4） “司法权优越”的政治理念。 
 5）司法机关的特性。
 6）自由放任主义原理。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六）

• 美国型司法审查制度的基本特色: 
• （1）附带的案件审查。 
• （2）适用司法审级制度。 
• （3）判决实际上具有一般效力。 
• （4）在判决理由部分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判断。 
• （5）普通法院奉行自律原则。 
           如案件性及当事人资格、回避对政治问题进行审查和判断、回避对宪法判断
原则、合宪性推定原则 等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七）

•  （三）宪法法院审查制 
•         宪法法院审查制是指在国家机构中设立专门保障宪法秩序的宪法法院以
特定的程序审查法律文件等是否符合宪法的制度。 

•        在宪法中率先设立宪法法院的是1920年的奥地利共和国宪法。 
•         此后，这类违宪审查体制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这一违宪
审查体制以德国为代表。 

•       实行这类违宪审查体制的国家目前有四十余个。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八）

• 由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基本原因 :
•     （1）在“议会万能”神话破灭以后，议会制定的法律必须接受违宪审查的
情况下，由其自我审查已成为不可能; 

•    （2）传统上对司法权不信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心理; 
•     （3）任何国家机关不得干预立法权的行使的政治心理; 
•    （4）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的法律传统。 



第七节    违宪审查 （十九）

• 宪法法院审查制的基本特色主要有: 
• 第一，以抽象的原则审查为主，附带的案件审查为辅。 
• 第二，适用一审终审制。 
•  第三，宪法法院的判决具有一般效力。 
•  第四，在判决主文部分判断法律的合宪性。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二十）

• （四）宪法委员会审查制 
•        法国在政治、文化及思想背景方面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大体相当，但
是法国并没有设立宪法法院，而是设立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etutionnel），
由宪法委员会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

•        实际上，除在机构名称上有所不同之外，该宪法委员会在组织、职权范
围及审查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的方式上，与宪法法院也存在较大差异。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二十一）

•  法国违宪审查体制演变的三个阶段: 
• （1）排除对法律的违宪审查。
            这一阶段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至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制定前。
• （2）第四共和国的违宪审查体制。
           这一阶段从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制定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 （3）第五共和国的违宪审查体制。
           这一阶段从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制定以后开始。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二十二）

• 法国宪法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
•       根据宪法第56条的规定，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为9人，任期9年，不得连任。
•        宪法委员会每3年改选三分之一，3人由共和国总统任命，3人由国民议会议
长任命，3人由参议院议长任命。

•        除上述规定的成员外，历届前任共和国总统为宪法委员会终身当然成员。宪
法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任命。 

•       在裁决时，如双方票数相等，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二十三）

• 法国宪法委员会的职权
          宪法委员会不仅是违宪审查机关，还具有与之相联系的职权: 
        1.违宪立法审查权。 
        2.立法事项与命令事项的确定权。 
        3.有关选举事项的裁决权。 
        4.接受有关总统的重要问题的咨询的权力。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二十四）

•  三、我国的违宪审查制 
• （一）我国违宪审查体制沿革 
         1954年宪法第27条第3项规定 , 第31条第6、7项规定 
         1978年宪法第22条第3项规定 ,第25条第5项规定 
         现行宪法沿袭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规定，仍然采用最高代表机关监
督宪法实施的体制。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二十五）
• （二）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内容
•  1.宪法序言确认了宪法的最高地位和最高效力。 
•  2.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了违宪审查的目标。 
•  3.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了违宪审查对象。 
•  4.现行宪法规定了我国违宪审查主体。 
•  5.现行宪法规定了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
违宪审查的机构。 

•  6.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
委员会。 

•  7.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批准规范性法律文件
进行违宪审查。 

•  8.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对提交备案的规范性
法律文件进行违宪审查。 



第七节    违宪审查 （二十六）
•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
•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还需要在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
机构、提出违宪审查请求主体的条件和原则、违宪审查的程序、违宪审查的
原则、违宪审查的方式、违宪审查的措施、违宪审查的效力等方面，作进一
步具体化的规定，以保证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